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广外外校[2010] 18号 

 

关于对退休女职工聘任的相关规定 

 

根据广外外校〔2010〕9 号文件的规定，已到退休年龄

的职工（男 60周岁，女 50周岁），学校的聘约将自动中止。

为了鼓励女职工在聘期间能够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敬业爱

岗，充分发挥退休女职工的余热，学校特制定对年满 50 周

岁的女职工聘任的相关规定。 

一、 聘任的原则 

公开，公正，择优录用。 

二、 聘任的条件 

1、 根据学校岗位编制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如某岗位确

实缺编，才会聘任相关人员。 

2、 具有大学专科或专科以上的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学历

（包括通过继续教育获得的国家承认的专科或以上

的学历）。 

3、 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4、 在外校工作期间，能够履行相应的岗位职责，出色

地完成本职工作。在退休前三年之内，没有不称职

的记录；在退休前一年，两次期末考核在本部门均

居前 50﹪。 

5、 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三、 聘期 

学校与被聘任的女职工每年签订一次为期一年的劳务

协议。不超过 5次。 

当聘任的女职工年满 55 周岁时，学校将终止聘约，不

再续聘。 

四、聘任的程序 

1、 申请报名。到了退休年龄符合学校聘任条件的女职

工将应聘的申请和相关证件交给本部门负责人（主

任或主管）。 

2、 资格审查。部门负责人（主任或主管）对申报人员

应具备的资格和条件进行审查，然后提出拟聘建议，

上交给主管校领导。 

3、 最终审定。主管校领导将拟聘建议上交校长办公会，

经校领导讨论、审核，最终确定是否再聘任。 

4、 签订聘约。一旦确定再聘任某职工，将由学校法人

代表或委托的代理人与其签订聘约。 

五、 聘任期间的待遇 

     受聘人在聘任期间享有岗位工资、基本工资和每月 300

元（涨幅随学校整体调整而变化）的伙食费 ，不再享有校

龄工资和其它福利待遇。受聘人的各种保险学校不再承担。 

六、 解聘 

受聘人在聘任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学校（聘任方）

将解除聘约： 

1、 因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工作，连续病假超过一个月



的； 

2、 严重违反所在岗位职业道德的； 

3、 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的； 

4、 按照学校的考核制度，期末或学年考核在本部门里

属于“不称职”的，违反国家法令法规的； 

5、 违反国家法令法规的； 

六、 此规定自宣布之日起实施。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二Ｏ一Ｏ年七月十日 

 

 

 

 

 

 


